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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生活適

應輔導 

一、加強推廣生活

適應輔導班及

活動，充實輔

導內容、教材

與教學方法，

加強種子教師

跨文化培訓，

鼓勵家屬陪同

參與。 

內政部 陸委會 

教育部 

衛福部 

勞動部 

輔導會 

地方政府 

教育局 

 

 

安南區安佃國小114 

年9月辦理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班1班2 

場次語言學習課程 

及主題活動，37 

人次參加（男6、女 

31）。 

1.依據內政部移 

民署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補

助要點辦理。 

2.開設語言學習 

課程、辦理健

康教育主題活

動，增進新住

民生活適應能

力 與 自 我 認 

同。 

衛生局 辦理「新住民婦幼 

健康講座」，加強 

推廣生活輔導適應 

培訓，並鼓勵家屬 

陪同參加。辦理37 

場講座，共計327位 

新住民及其家屬參 

加。 

透過各區衛生所 

辦理新住民婦幼 

健康相關活動， 

鼓勵其親屬共同 

參與，除可促進 

新住民家庭幸福 

美滿安康外，更 

可藉此互相交流 

經驗分享，提供 

新住民多元學習 

機會，協助融入 

在地生活及提升 

國人對新住民母 

國之多元文化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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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1 1 4 年 7 至 1 2 

月，本局辦理生 

活適應與支持服 

務共計67場次， 

包含：個人支持 

活動7場次、家庭 

支持活動6場次、 

社會支持活動15 

場次、資訊支持 

活動8場次、經濟 

支 持 活 動 1 0 場 

次、創新方案15 

場次，合計服務 

1 , 3 0 0 人 次 。 

為協助新住民提

升在臺生活適應

與自我發展能

力，本局以「個

人—家庭—社會

支持」為核心，

結合生活情境與

跨文化需求，辦

理多元支持方

案： 

1.個 人 支 持 面

向：辦理生活

適應課程，聚

焦初來臺生活

調適、語言學

習、飲食文化

差異及交通與

在地生活技能

（含 Ubike 體

驗），強化日

常自立能力。 

2.家 庭 支 持 面

向：推動親職

與家庭互動方

案，透過親子

工作坊與體驗

式課程，促進

家庭溝通與凝

聚力。 

3.社會與資訊支

持：辦理多元

文 化 社 區 宣

導、志工及專

精通譯人才培

訓，並結合AI

與防詐等數位

培力及就業準

備課程，強化

資源連結與社

會參與。 

4.創新方案：結

合在地文化與

性別/多元議

題，辦理短影

音徵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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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探索與成果發

表活動，提升

新住民公共參

與及多元文化

能見度。 

二、提供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相

關諮詢資料服

務窗口。 

內政部 外交部 

教育部 

陸委會 

衛福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提供新住民母語致

電關懷服務，共服

務80人次（男29、 

女51）。 

 

聘請具有通譯及 

新住民母語教學 

資格的新住民， 

以新住民語進行 

主動致電關懷， 

提供情感支持及 

新住民家庭教育 

（養）、進修及政 

府資（訊），目前 

提供越南及印尼 

語服務。 

衛生局 提供結婚登記及轉 

入本市的新住民婦

女保健相關衛教計 

28人次，計37個服 

務窗口。 

提供新住民婦女 

保健相關衛教及 

諮 詢 服 務 。 

社會局 本市設立3處新住 

民 家 庭 服 務 中

心，並設置新住

民 關 懷 服 務 窗

口，114年7至12

月 累 計 服 務

3 0 , 0 7 9人次。 

透過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及關懷 

服務窗口，由配 

置之社工專業人 

員提供單一窗口 

服務，包含電 

話諮詢、家庭訪 

視、個案管理、 

福利與資源諮 

詢、跨網絡轉介 

及後續追蹤，協 

助新住民即時取 

得生活適應與福 

利資訊，並依個 

別需求連結相關 

支持資源，強化 

服務可近性與連 

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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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民政局 各戶政事務所及區 

公所提供74個服務 

窗口，114年7至12 

月共服務510件。 

提供新住民生活 

適應(如國籍歸 

化、健保、社會 

福利等)相關諮詢 

服務。 

三、強化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及

移民署各縣市

服務站功能，

成為資訊溝通

與服務傳遞平

臺。 

內政部 

衛福部 

地方政府 社會局 114年 7至 12月透

過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及相關服

務窗口，共計986

人次受益。 

透過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與跨機

關服務據點合

作，不定期提供

政策宣導 DM、

辦理設攤宣導及

即時政策訊息傳

達，並同步運用

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臉書粉專發

布活動資訊與政

策宣導內容，協

助新住民即時掌

握重要政策與服

務資訊，發揮資

訊溝通與服務傳

遞平臺功能。 

四、加強移民照顧

服務人員之訓

練，提升對新

住民服務之文

化敏感度及品

質。 

各部會 地方政府 社會局 114年 7至 12月辦

理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新住民輔

導人員教育訓練2

場次，共 22人受

益。 

辦理新住民專業

輔導人員教育訓

練，課程內容涵

蓋新住民法律權

益與輔導實務，

強化服務人員對

新住民處境之理

解，並提升個案

管理、諮詢應對

及跨文化溝通能

力，以增進服務

品質與文化敏感

度。 

五、結合民間團體

之資源，強化

移民輔導網絡

與溝通平臺，

內政部 

衛福部 

陸委會 

地方政府 

社會局 輔導民間團體設
立 21處新住民社
區服務據點，114
年7至12月透過據
點提供在地關懷

結合民間團體資

源，輔導設立新

住民社區服務據

點，形成以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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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發展地區性新

住 民 服 務 措

施，提供新住

民社區化之服

務據點及轉介

服務，強化社

區服務功能。 

與支持服務，累
計 服 務 人 次 計
9,111人次，轉介
服務29次。 

民家庭服務中心

為核心、社區據

點為延伸之服務

網絡，提供在地

化之關懷訪視、

福利諮詢、資源

連結及轉介服

務，強化公私協

力與社區支持功

能，提升新住民

服務可近性與即

時性。 

六、提供法律諮詢

及通譯服務。 

法務部 

內政部 

地方政府 民政局 114年 7至 12月計

諮詢55件。 

提供法律諮詢、

調解等業務。 

七、加強聯繫促請

相關國家駐華

機構對外籍配

偶之諮商、協

助，並加強對

外國提供國內

相關資訊，提

升我國國際形

象。 

外交部 內政部    

八、強化入國前輔

導機制，與各

該國政府或非

政 府 組 織 合

作，提供來臺

生活、風俗民

情 、 移 民 法

令、人身安全

及相關權利義

務資訊，妥善

運用國內各機

關(構)編製之

文宣資料作為

輔導教材，以

期縮短外籍配

偶來臺後之適

應期。 

外交部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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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九、強化通譯人才

培訓。 

 

 

各機關 地方政府 衛生局 114年7月28日至8

月7日（共8個工

作天）辦理生育

保健通譯員初階

培訓，計 12人順

利完成課程結訓

(越南6人、印尼3

人、泰國1人、菲

律賓1人及日本1

人)。 

透過通譯員於衛

生所提供生育保

健之相關服務，

除可協助公共衛

生護理師通譯之

功能，更可協助

同族的生活文化

適應及社會支

持，達到促進新

住民對醫療保健

之利用、了解生

育保健相關知識

及行為改變之成

效。 

社會局 114年 7月至 12月

辦理強化通譯人

才培訓7場次，共

計191人次參與。 

辦理通譯人才培

訓課程，培力新

住民通譯人員之

專業能力，強化

其母語及雙語溝

通運用、通譯角

色認知與實務技

巧，提升跨文化

溝通品質，協助

各項服務及行政

措施順利推動。 

十、對設籍前新住

民提供遭逢特

殊境遇相關福

利及扶助服務 

地方 

政府 

 社會局 子女生活津貼114

年7至12月補助7

人，計20人次(男

1人、男6人次、

女 3人、女 17人

次 )，補助金額

65,757元。 

對遭逢因喪偶、

配偶失蹤或入監

服刑、家暴受

害、遭遺棄或不

堪同居虐待離異

獨自扶養子女等

特殊境遇之設籍

前新住民提供緊

急生活扶助或子

女生活津貼等相

關福利及扶助服

務，以協助其紓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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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醫療生

育保健 

一、輔導新住民加

入全民健康保

險。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為輔導新住民加入

全民健康保險，進

行相關宣導共計59

場，共2,411人。 

結合地方大型活
動、社區據點、
移民署臺南市第
一、第二服務站
及其他機關團
體，利用群眾聚
會時機，輔導新
住民姐妹納入全
民健保。 

二、提供周延之生

育遺傳服務措施

減免費用之補

助。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114年7至12月提供

產前遺傳診斷77案

次，遺傳診斷17案

次，新生兒篩檢500

案。 

辦理優生保健措

施減免或補助(包

括新生兒先天代

謝異常疾病篩

檢、產前遺傳診

斷檢查、遺傳性

疾病檢查)。 

三、提供新住民孕

婦一般性產前

檢查服務及設

籍前未納入健

保者產前檢查

之 服 務 及 補

助。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審核新住民懷孕婦

女未納保前檢查補

助233案次、共計

165,113元整。 

結合其他局處或

移民署活動等其

他群眾聚會時

機，宣導設籍前

未納入健保者產

前檢查之服務及

補助，以促進新 

住民對醫療保健

之利用、了解生

育保健相關知識

及行為改變之成

效。 

四、宣導國人及外

籍配偶婚前進

行健康檢查。 

外交部     

五、辦理新住民健

康照護管理，

促進身心健康

環境之建立，

製作多國語版

衛生教育宣導

教材，規劃辦

理醫療人員多

元文化教育研

習與活動。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編撰越南、印尼、

英文多國語言兒童

發展海報、宣導品

分配各區衛生所使

用。 

辦理新住民工作

人員及通譯員健

康照護研習增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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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保障就

業權益 

一、提供新住民就

業服務，包含

求職登記、就

業諮詢、辦理

就業促進研習

及就業推介。 

勞動部 地方政府 勞工局 1.114年7至12月提 

供新住民就業服

務共271人次，其

中推介就業成功 

共 9 1 人 次 。 
2.114年7至12月提 
供新住民就業促
進研習講座221人 
次。 

透過就業服務員

提供就業諮詢及

媒合等專業化就

業服務，協助新

住民求職者順利

就業。 

 

 

 

二 、 提 供 職 業 訓

練，協助新住

民提升就業及

創業能力。 

勞動部 地方政府 勞工局 1.114年7至12月照 

顧服務訓練班開

辦17班次，其中

新住民計15名參

訓；失業者職業

訓練班開辦25班

次，其中新住民

計 4 0名參訓。 

 

 

 

 

2.結合內政部移民 

署針對新住民朋

友辦理「行動服

務列車」(114年7

至12月共辦理6場

次)。宣導失業者

及照顧服務員職

業訓練資訊，開

訓時播放新住民

結訓學員訓後就

業分享影片， 

114年7至12月已

宣傳17班次，擴

散培育效益。 

 

3.晴天坊辦理情 

形： 
(1)114年7至12月安 

排104場展售活 

動。 

(2)截至目前共累 

1.失業者職業訓 

練班及照顧服

務 員 訓 練 專

班，培訓新住

民職前訓練習

得一技之長，

並於訓後安排

就業輔導措施

等協助新住民 

就業。 

 

 

2.宣導失業者及 

照顧服務員職

業訓練資訊，

並發予課程簡

章 及 宣 導 品

等，以利瞭解

課程內容並增

加參訓意願。 

 

 

 

 

 

 

 
3.辦 理 「 晴 天 

坊 」 業 務 ︰ 

(1)本計畫除充

份利用本市

公共空間，

規劃新住民

及特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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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計設置及媒合

6 3處展售據

點，現有26處

據點持續運作 

中。 

(3)截至114年12月 

共服務15個團

體、365位個

人；114年7至

12月，創造額

外收入逾525 

萬元。 

 

 

創意產品格

子舖，並媒

合 觀 光 景

點、飯店、

廟宇等展售

據點，並安

排參加各項

活動設攤。 

(2)每年辦理2

場次的作品

徵選活動，

鼓勵更多新

住民朋友加

入晴天坊計

畫。(114年7

至12月，共

計21位參加

徵選活動，

總計93件作

品) 。 

三、營造友善新住

民職場環境以

消 除 就 業 歧

視。 

勞動部 地方政府 勞工局 1.114年7至12月辦理 

30場性別平等工

作法相關宣導說

明會，共計1,394

人參與，宣導性

別工作平等法相

關規定，宣導雇

主平等友善對待 

所屬新住民等特

定對象員工。 

2.本 局 辦 理 五 

‘心’職場績優

單位評選，114年

五‘心’職場績

優單位遴選，於3

月27日辦理徵件

記者會，經評選

由「森霸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及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新樓醫療財

團法人附設麻豆

新樓護理之家」2

1.辦理宣導會， 

講述性別工作

平等法相關規

定，宣導雇主

平等友善對待

所屬新住民等

特 定 對 象 員 

工。 

 

 

2.本局辦理之五 

‘心’職場認

證評選指標，

鼓勵本市雇主

及企業營造友

善新住民職場

環境及消除就 

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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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家單位獲獎，獲

獎單位預計於114

年11月3日公開頒 

獎表揚。 

提升教

育文化 

一、加強新住民及
其子女教育規
劃，培育多元
文 化 課 程 師
資。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截至114年12月本市

計培訓325位合格新

住民語文教學支援

老師，其中231位越

南語、 39位印尼

語、19位泰國語、9

位馬來西亞語、4位

柬埔寨語、21位菲

律賓語、2位緬甸語

（男7、女318）。 

為協助學校推動 

新住民語文教學 

課程，提升新住 

民語文教學品 

質。並因應108新 

課綱之正式上 

路，避免出現教 

支人才不足之情 

形，特向國教署 

申請經費培訓新 

住民語文課程教 

學支援老師。 

二、強化新住民家

庭教育以提升

其教育子女之

知能，並將跨

國婚姻、多元

家庭及性別平

等觀念納入家

庭教育宣導。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辦理2場次「親子共

學 ─ 愛 的 加 油

站」，90人次參與

（男30、女60）。 

 

響應政府新南向 

政策，增進臺灣 

學生對東南亞文 

化的認識，培養 

對多元文化的認 

知與尊重，增進 

親子共學互動的 

機會，並提供新 

住民家長抒發與 

感受支持管道。 

三、辦理新住民之

成人基本教育

研習班，以培

養文化適應及

生活所需之語

文能力，並進

一步作為進入

各 種 學 習 管

道，取得正式

學歷之基礎。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仁德區長興國小等

20校開辦成人基本

教育研習班40班及

新住民教育班 33

班，新住民班學員

585人（男44、女

541）。 

開辦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及新住

民教育班，每班

授課72節，培養

失學國民及新住

民具有聽、說、

讀、寫、算能

力，並充實基本

生活知能。 

四、辦理新住民成

人基本教育師

資研習及補充

教材研發，並

將教材上網資

源分享，以提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開辦成人教育暨新

住民教育種子教師

師資線上研習，共

計197人參加，並持

續推廣（男98、女

99）。 

1.於本局愛課網 

開辦成人教育

暨新住民教育

種子教師師資

線 上 研 習 。 

2.於本局網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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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升教學品質。 置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含新

住民教育班)專 

頁(https:// 

is.gd/ZJqcqP)。 

五、補助地方政府

成立新住民學

習中心，辦理

家庭教育活動

或多元文化學

習課程等相關

學習課程，提

供 近 便 性 學

習。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1.於新營區公誠國 

小及北區大港國

小設立新住民學

習中心，辦理社

區教育、語文學

習、人文鄉土、

家庭教育、法令

常識、多元培力

及其他配合國家

政策發展需求開

設之課程或教育

活動等七大課 

程。 

2.辦理38場次1,549 

人次參與（ 男 

2 1 2 、 女 

1 , 3 3 7 ） 。 

 

結合學校與社區 

特色，提供貼近 

新住民及其家庭 

於社區內參與多 

元文化學習活動 

之機會。 

六、結合地方政府

與學校特色，

於寒暑假辦理

東南亞語言樂

學計畫，鼓勵

學生學習及體

驗 東 南 亞 語

文。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4校辦理學期中新住 

民語文樂學活動， 

計65人次參加（男 

3 2 、 女 3 3 ） 。 

 

本計畫以學生能 

有效學習東南亞 

語言與文化為目 

的，學校可依據 

所在區域族群特 

色及各種資源， 

自行辦理或與區 

域跨校策略聯 

盟，或召集社區 

同族群家庭親子 

共學，規劃不同 

辦理項目，寒、 

暑假期間每日以 

六節課為原則； 

規劃以在地化之 

活動式課程，結 

合學習主題體驗 

活動、培力營隊 

學 習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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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七、編製新住民語

文學習內容教

科書。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新住民語文課程 

統一使用部定教 

材。 

八、對新住民及其

子女頒發獎助

學金，鼓勵積

極努力向學。 

內政部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114年11月17日南

市 教 家 字 第

1141587642號函轉

知本市各高國中

小內政部移民署

「114學度新住民

及子女培力與獎

助（勵）學金計

畫」，由學校逕

向內政部移民署

申請。 

協助子

女教養 

一、將新住民子女

全面納入嬰幼

兒健康保障系

統。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1.新生兒聽力篩檢 

共413人。發現疑

似異常5人，發現

疑似異常5人，經

轉介已全數完成

確診，其中無異

常1人，雙側異常 

共4人。 

 

2.關懷生育保健異 

常個案共18人。

(其中 9位越南

籍、4位印尼籍、

1位泰國籍、1位

菲律賓籍人、3位

中 國 籍 ) 。 

1.追蹤關懷訪視 

新生兒聽力篩

檢疑似異常及

確 診 個 案 。 

 

 

 

 

 

2.追蹤關懷訪視 

先天代謝異常

確診個案、先

天缺陷兒及醫

院轉介而來之

高風險嬰兒。 

附件1 



臺南市政府114年7至12月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辦理情形彙整表 

13 

 

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二、加強辦理新住

民子女之兒童

發 展 篩 檢 工

作。 

衛福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1.學前兒童發展檢 

核作業於每年9至

1 2 月 辦 理 。 

2.114學年度辦理發 

展檢核作業幼兒

園計公立204園，

篩檢8,052人（其

中新住民子女計

637人）；私立

332園，篩檢3萬

5,863人（其中新

住民子女計1,481 

人）。 

3.新住民子女複篩 

結果疑似發展遲

緩者計58人。通

報本市三區兒童

早期發展服務管

理中心，亦建請

家長帶至成大、

奇美、安南等醫

院聯評中心進行

進一步醫療評 

估。 

提供各公、私立

園所學前兒童發

展檢核表，經由

篩檢發覺疑似發

展遲緩之幼兒，

並建議家長帶孩

子至衛福部指定

之聯評中心進行

詳細評估。 

 

衛生局 針對7歲以下兒童發 

展篩檢計21,441 

名，發現疑似遲緩 

4,449名(含待觀察 

2,867名、須轉介 

1 , 5 8 2 名 ) 。 

針對新住民0-7歲 

幼兒進行兒童發 

展篩檢檢測，並 

追蹤轉介疑似發 

展遲緩個案進行 

後續確診及療 

育。 

三、對有發展遲緩

之 新 住 民 子

女，提供早期

療育服務。 

衛福部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1.為使新住民子女 

之發展遲緩幼兒

給予更充分特教

資源，本局提供

個案評估、教師

及家長諮詢輔

導、親職教育、

持發展遲緩證明 

取得特殊教育學 

生身分之學前幼 

兒，由本市身障 

教育資源中心協 

助提供特教資 

源，如個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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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資源媒合等相關

服務，以巡迴輔

導模式提供新住

民發展遲緩子女 

服 務 。 

2.114學年度第1期 

服務人數計113

人，服務次數約

1 , 2 6 3人次。 

估、教師及家長 

諮詢輔導、親職 

教育、資源媒合 

(學習輔具、巡迴 

特教教師、特教 

助 理 員 ) 等 。 

社會局 1 1 4年 7至 1 2月 

對發展遲緩之新 

住民子女，提供 

早期療育個案管 

理服務共計 3 6 7 

人；提供療育費 

用補助共計2,234 

人次，補助金額 

7 5 0 , 7 5 0 元 。 

個案現行能力評 

估、現行資源運 

用、擬訂個別化 

家庭服務計畫、 

追蹤療育資源使 

用等個案管理服 

務。 

四、加強輔導新住

民子女之語言

及社會文化學

習，提供其課

後學習輔導，

增加其適應環

境 與 學 習 能

力。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13校辦理華語文學

習扶助課程，計15

人受益（男9、女

6）。 

透過華語文學習 

扶助課程，增進 

新住民子女溝通 

上之基本能力， 

提高本市新住民 

學生學習意願， 

進而輔導學生與 

本國籍學生共同 

學習，強化識字 

能力，早日適應 

學校與環境。 
五、繼續結合法人

機構及團體，
補助辦理外籍
配偶弱勢兒童
及少年社區照
顧服務及親職
教 育 研 習 活
動。 

衛福部     

六、辦理教師新住

民多元文化研

習，提升教師

多 元 文 化 素

養。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6校辦理教師多元文 

化研習，計340人次 

參加（男158、女 

182）。 

增強新住民多元 

文化交流，促進 

教師雙向文化理 

解及自我文化認 

同，並得以將多 

元文化教材融入 

各科，讓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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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父母及學生更加 

認識各國文化， 

提升多元文化素 

養。 

七、辦理全國性多

語多元文化繪

本親子共讀心

得感想甄選比

賽，促進親子

共學。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114年全國性多語多 

元文化繪本親子共 

讀心得感想甄選比 

賽本市優等1名、佳 

作5名、甲等1名及 

入選10名，計17件 

作品獲獎。 

配合國教署辦理

之全國性多語多

元文化繪本親子

共讀心得感想甄

選比賽，鼓勵所

屬學生參加。 

八、提供新住民兒

少高關懷學生

及跨國銜轉學

生之協處情形

與脆弱家庭訪

視服務。 

教育部 

衛福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跨國銜轉習得規劃

會議由學校依需求

自行辦理。計7校辦

理，7人受益（男

5、女2），分別為越

南、法國、日本、

菲律賓返臺學生。 

為協助跨國銜轉

學生增進華語文

能力，促進生活

適應及學科能

力，特召開會

議， 討論安置年

級及申請華語文

學習扶助經費節

數及上課進度與

方式。 

人身安

全保護 

一、整合相關服務

資源，加強受

暴新住民之保

護扶助措施及

通譯服務。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方 

政府 

法務部 教育局 

 

 

對目睹家暴之新住

民子女進行家庭訪

問或訪視服務，共

計服務5人次（男

2、女3）。 

督導各校針對目

睹家暴、高風險

家庭之新住民子

女進行家庭訪問

或訪視服務。 

警察局 受理案件並協助申

請通譯4件。 

加強同仁處理受

暴新住民之保護

扶助措施及通譯

服務之觀念。 

社會局 

家防中心 

1.1 1 4 年 7 至 1 2 

月補助受暴新住

民醫療費用、房

屋租金、諮商輔

導費用及各項生

活扶助共計新臺

幣 3 , 9 2 0 元 

整。 

 

 

 

1.提供受暴新住 

民保護扶助措

施如下： 

(1)醫療費用 

補助：每

人每次最

高補助新

臺幣3,000

元，每年

每人申請

以3次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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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2.114年7至12月 

轉介社團法人台

灣萬人社福協會

持續提供受暴新

住民後續追蹤輔

導服務共43案。 

則。 

(2)房屋租金 

費用：租

金補助每

人每月最

高補助新

臺幣5,000

元；同住

親屬每人

每月加給

新臺幣500

元，並以

每月增加

新臺幣

1,000元為

限。補助

期間以3個

月為限，

但經主管

機關評估

有延長必

要者，得

延長補助3

個月，並

以1次為 

限。 
(3)諮商與輔 

導費用：
每次以2小
時為限，
每年最高
補助24小 
時。 
 

2.申請內政部新 
住民發展基金
共新臺幣150
萬元補助辦理
「新住民人身
安全保護計
畫」，以個案
管理模式及家
庭系統觀點，
連結相關單位
資源，提供受
暴新住民家庭
整體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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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二、參與保護性案

件服務之相關

人員，應加強

並落實家庭暴

力防治教育訓

練。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方 

政府 

法務部 教育局 

 

 

114年8月7、8日辦

理全市國中小學務

及輔導人員傳承研

習共4場次，492人

參加。 

強化學校對於學

生家庭（含新住

民家庭）受暴求

助的敏感度及扶

助的專業知能，

並加強宣導各項

通報的重要性及

相關流程，以整

合並有效運用兒

童及少年保護網

絡與資源，及早

篩選發現遭遇困

難或有需求之高

風險家庭，轉介

社政單位主動提

供預防性服務方

案，以預防兒童

少年虐待、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事

件發生。 

警察局 辦理家庭暴力、性

侵害、跟蹤騷擾、

性騷擾、性影像犯

罪防治教育訓練4

場。 

辦理家庭暴力、

性侵害、跟蹤騷

擾、性騷擾、性

影像犯罪防治教

育訓練，精進保

護性案件服務知

能。 

社會局 

家防中心 

114年11月26日辦

理專業人員教育

訓練，課程主題

為創傷知情與暴

力受害者家庭工

作，瞭解與運用

創傷知情的概念

於家暴領域中。 

聘請專家學者辦

理家庭暴力防治

教育訓練，提升

相關人員專業服

務知能。 

三、加強受暴新住

民緊急救援措

施，並積極協

助其處理相關

入出境、居停

留 延 期 等 問

題。 

內政部 地方政府 社會局 

家防中心 

1.114年7至12月 

受 理 通 報 男 6

人、女38人，提

供庇護安置被害

人及隨行子女0 

人次。 

 

1.受理受暴新住 

民通報案件，

並提供緊急庇 

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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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2.114年7至12月 

共提供671人次

之處遇服務，男

100人次，女571 

人次。 

2.提供受暴新住 

民庇護安置、

協 助 驗 傷 診

療、協助就業

/就學輔導、

協助聲請保護

令、面訪及外

展 、 法 律 扶

助、陪同出庭

服務及電話諮 

詢 服 務 。 

四、加強新住民人

身安全預防宣

導。 

衛福部 

地方 

政府 

 警察局 宣導新住民人身安 

全 保 護 1 場 。 

辦理新住民人身

安全保護宣導，

強化新住民防暴

意識。 

社會局 

家防中心 

1 1 4年 7至 1 2月 

結合各局處、社 

會福利團體辦理5 

場次宣導活動， 

6 9 8人次受益。 

辦理新住民家庭

暴力、性侵害及

兒少保護宣導活

動，提供一般民

眾及新住民自我

保護觀念及求助

管道。   

健全法

令制度 

一、加強查處違法

跨國（境）婚

姻媒合之營利

行為及廣告。 

內政部 通傳會 

陸委會 

公平會 

消保會 

經濟部 

 

 

  

二、持續蒐集並建

立相關統計資

料，作為未來

政府制定相關

政策之依據。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福部 

陸委會 

勞動部 

   

三、每半年檢討各

機 關 辦 理 情

形，並規劃辦

理整體績效評

估。 

內政部 各主、

協辦機

關 

民政局 每年召開2次本市

「新住民照顧輔

導 措 施 專 案 小

組」會議。114年

第2次於11月21日

舉行。 

邀請府內外各機

關及外聘委員，

檢討各項措施執

行情形，並進行

整體績效評估。 

落實觀

念宣導 

一、加強外籍配偶

申請來臺審查

機制，推動面

外交部 內政部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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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談、追蹤、通

報及家戶訪查

機制，並提供

及 時 服 務 資

訊。 

二、加強大陸配偶

申請來臺審查

機制，除採形

式審查外兼採

實質審查，推

動 面 談 、 追

蹤、通報及家

戶訪查機制，

並提供及時服

務資訊。 

內政部 陸委會    

三、運用各種行銷

管道，協助宣

導國人相互尊

重、理解、欣

賞、關懷、平

等對待及肯定

不同文化族群

之正向積極態

度，並鼓勵推

廣多元文化及

生活資訊。 

各部會 

 

地方政府 

 

教育局 

 

   

 

1.17校辦理新住民 

多元文化或國際

日活動，計6,734

人 次 參 加 （ 男

3 , 5 0 0 、 女 

3 , 2 3 4 ） 。 

 

 

 

2.1 1 4年 9月辦理 

「動人百分百，照

片說真情」作品甄

選，新住民組參賽

作品55件，獲獎作 

品 4 9 件 。 

 

 

 

 
3.114年11月29日 
辦理「國民小學
學生新住民語口
說比賽」，越南
語，54人參賽，18
人 獲 獎 ； 印 尼
語，13人參賽，7 
人獲獎。 

1.透過多元文化 

宣導活動，給

予新住民及其

子女更多的關

懷與愛，增進

自我認同適應

力，協助新住

民家庭重視家

庭教育功能。 

2.將「動人百分 

百，照片說真

情」作品甄選

得獎作品編輯

成冊，分享新

住民學習及成

長經驗，並於

本市終身學習

楷模表揚大會

中進行頒獎。  

3.辦理口說比賽 

以提升學童新

住民語口語表

達能力，深化

新住民語文教 

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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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4.114年12月21日 

結合冬至（印尼

母 親 節 ） 辦 理

「 與 『 新 』 同

在．多元同行─

甜蜜蜜家庭日」

活動1場次，250人

參與（男100、女 

150）。 

4.辦理各國文化 

特色活動，以

尊重及接納他

國文化特色，

建構豐富多元

文化社會，傳

遞 欣 賞 、 關

懷、平等等正 

向價值。 

   新聞及

國際關

係處 

1.有線電視公用 

頻道跑馬燈宣

導：共計4則。 

2.發布新聞稿及 

相關訊息:共計 

20則。 

3.運用本市臺南 

TODAY 臉書平台

宣 導 ： 共 計 5 

則。 

4.運用本市 LINE 

官方帳號發布訊

息：共計37則。 

5.聯繫媒體報導 

並獲刊登:共計 

16則。 

6.本市新住民照 

顧與輔導專屬網

站 宣 導 ： 計 5 

則。 

利用臉書、Line

推播、第三公用

頻道、官方網站

等行銷管道，並

於活動配合多元

文化宣導。 

四、推動社區或民

間團體舉辦多

元文化相關活

動，鼓勵學生

與一般民眾參

與，促使積極

接納新住民，

並使國人建立

族群平等與相

互尊重接納之

觀念。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 

 

辦理4場次新住民家 

庭教育宣導「我們 

是一家人」活動 ， 

210人參與（男77、 

女133）。  

走入社區，增進 

臺灣民眾對跨國 

婚姻之認識，並 

瞭解文化差異 

性。將跨國婚 

姻、多元文化及 

性別平等觀念， 

納入婚姻家庭教 

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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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五、推廣文化平權

理念；補助民

間辦理新住民

相關計畫或活

動。 

文化部     

六、推廣新住民多

元文化，辦理

新住民相關文

化活動，並推

動與新住民母

國 之 文 化 交

流，增進國人

對其文化的認

識。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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